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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害糾紛法律諮詢公害糾紛法律諮詢公害糾紛法律諮詢公害糾紛法律諮詢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執行執行執行執行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一、計畫說明：為提供公害糾紛案件之法律諮詢服務，協助爭

取權益及解決公害糾紛問題。 

二、計畫執行方法：駐點諮詢服務及非駐點諮詢服務。 

三、駐點諮詢服務：初步規劃自 101 年 4 月至 10 月規劃於桃園

縣、台中市、雲林縣、台南市及高雄市等 5 縣市環保局，

定期指派律師駐點提供公害糾紛法律諮詢服務，頻率為一

週一次，駐點諮詢服務流程可分為： 

(一)事先申請案件： 

１、駐點諮詢案件之地方環保局承辦人員於受理民眾申請

後或代民眾提出申請，應先填具「公害糾紛法律諮詢

申請表」（如附表 1），並立案備查。 

２、環保局承辦人員應就申請案件協助進行確認，並將確

認結果通知申請人。另與諮詢律師聯繫，將「行政院

環保署公害糾紛法律諮詢申請表」傳真諮詢律師及委

辦單位(文化大學)。 

３、定期駐點時間由諮詢律師與地方環保局協調，律師到

場提供法律諮詢時間每次為 3 小時。 

(二)當日諮詢案件：申請民眾於律師諮詢當日提出諮詢申請

者，由環保局承辦人員協助申請人填具「行政院環保署公

害糾紛法律諮詢報告表」（如附表 2），並由承辦人員立案

備查。 

(三)環保署業務單位若有需提供民眾公害糾紛相關法律諮詢

案件，可就近聯絡駐點縣市環保局協助安排諮詢服務。 

四、非駐點諮詢服務： 

(一)非駐點諮詢之地方環保局承辦人員，於受理民眾申請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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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民眾提出申請，請先填具「行政院環保署公害糾紛法律

諮詢申請表」（如附表 1），並立案備查。 

(二)環保局承辦人員應先就申請案件進行確認後，將申請案傳

真委辦單位。 

(三)委辦單位應通知地方環保局諮詢律師聯繫方式，由環保局

承辦人員與諮詢律師聯繫，並將「行政院環保署公害糾紛

法律諮詢申請表」傳真予諮詢律師。 

(四)非駐點諮詢案件之地方環保局承辦人員，應先與諮詢律師

協調諮詢時間。經確認後，承辦人員應告知該申請人。諮

詢律師應於協調時間內，原則上到環保局(亦可至適當場

所)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五)於非駐點縣市，本署業務單位若有需提供民眾公害糾紛相

關法律諮詢案件，請先填具「行政院環保署公害糾紛法律

諮詢申請表」（如附表 1）並確認後，將申請案傳真委辦

單位並聯繫安排諮詢地點與時間。 

五、諮詢律師如認為申請案件有現場履勘必要者，應填具「行

政院環保署公害糾紛法律諮詢現場履勘申請表」（如附表

3），並經環保單位確認後，傳真至委辦單位。經計畫主持

人同意後，由環保單位人員會同辦理。 

六、申請人、諮詢律師與地方環保局承辦人員於實施現場履勘

後，應填具「公害糾紛法律諮詢現場履勘報告表」（如附表

4），並經地方環保單位確認後，傳真至委辦單位。 

七、注意事項： 

(一)地方環保局應協助律師執行駐點與非駐點諮詢執行流程

內相關事宜。 

(二)律師執行諮詢服務時，地方環保局應提供諮詢地點與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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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包括桌椅、電腦、電話、傳真機、茶水及其他硬體

設施等）。 

(三)地方環保局應協助引導律師前往諮詢地點，並協助引導申

請人至諮詢地點進行諮詢。 

(四)律師提供法律意見諮詢時，環保局應指派承辦人員協助律

師並適時提供意見。 

(五)諮詢律師於提供諮詢服務時，應基於中立及協助當事人立

場，依據現行法令內容及實務見解提供諮詢意見。如案件

已進入調處、裁決或訴訟程序者，請諮詢律師僅針對通案

性之處理原則、法令依據提供諮詢意見。 

(六)當次諮詢結束後，請承辦人員協助諮詢律師填具「行政院

環保署公害糾紛法律諮詢報告表」（如附表 2），並由承辦

人員傳真至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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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行政院環行政院環行政院環行政院環境境境境保保保保護護護護署公害糾紛法律諮詢申請表署公害糾紛法律諮詢申請表署公害糾紛法律諮詢申請表署公害糾紛法律諮詢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職業  教育程度 
□無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專、大學 □研究所以上 

聯絡電話  手機  

住所地址  

代理人  聯絡電話  與申請人關係  

案件地點  

案件問題 

主要內容 
 

如何得知 

本訊息? 
□告知：                        □宣傳： 

確認結果：□受理    □不受理（非屬環境公害糾紛處理事宜 

其它原因：                              ） 

                  

                            確認簽章(環保單位人員)： 

    

諮詢律師： 

傳真：02-25083107   

案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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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害糾紛法律諮詢報告表公害糾紛法律諮詢報告表公害糾紛法律諮詢報告表公害糾紛法律諮詢報告表    

申請人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職 業  

聯絡電話  手 機  

住所地址  

如何得知 

本訊息 

□告知：                        

□宣傳： 

教育程度 

□無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專、大學 □研究所以上 

    

案件概述案件概述案件概述案件概述（（（（請承辦同仁協同諮詢律師填寫請承辦同仁協同諮詢律師填寫請承辦同仁協同諮詢律師填寫請承辦同仁協同諮詢律師填寫））））    

一、案件（污染）類型： 

 

二、案件內容及主要問題： 

 

三、公害糾紛來源： 

案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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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諮詢要項：  

五、特別提醒申請人之注意事項: 

□法定不變期間或開庭時間:                     □時效消滅日期:             

□其他:                       

六、諮詢律師建議： 

 

本案已由諮詢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本案已由諮詢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本案已由諮詢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本案已由諮詢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本人本人本人本人已了解且知悉後續處理方式已了解且知悉後續處理方式已了解且知悉後續處理方式已了解且知悉後續處理方式。。。。    

申 請 人 簽 名：                    

    

諮詢律師簽名：                       

    

環保局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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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害糾紛法律諮詢現場履勘申請表公害糾紛法律諮詢現場履勘申請表公害糾紛法律諮詢現場履勘申請表公害糾紛法律諮詢現場履勘申請表    

（（（（本表由諮詢律師填寫本表由諮詢律師填寫本表由諮詢律師填寫本表由諮詢律師填寫））））                                諮詢律師簽章諮詢律師簽章諮詢律師簽章諮詢律師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案件（污染）類型： 

 

 

二、案件內容概述： 

 

三、法律諮詢要項：  

四、申請現場履勘原因： 

 

 

 

 

 

五、確認單位(環保單位)簽章： 

 

承辦人員：                     主管： 

 

六、計畫主持人意見： 

 

□同意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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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表表表表 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害糾紛法律諮詢現場履勘報告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害糾紛法律諮詢現場履勘報告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害糾紛法律諮詢現場履勘報告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害糾紛法律諮詢現場履勘報告表 

（（（（本表由諮詢律師填寫本表由諮詢律師填寫本表由諮詢律師填寫本表由諮詢律師填寫））））        諮詢律師簽章諮詢律師簽章諮詢律師簽章諮詢律師簽章：：：： 

一、 申請履勘原因（概述）： 

 

 

 

二、 實施現場履勘要項： 

 

三、對申請人建議事項： 

 

 

 

 

四、確認單位(環保單位)簽章： 

 

承辦人員：                     主管： 

 

 


